
场地房屋租赁及服务合同

承租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整顿和规范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办公室

出租房:北京良乡保良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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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北京~市 庞山区人医亟座整J医和规范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办公室 (以下简称甲方 )

(以 下简称乙方 )出租方 : 北京良乡保良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现 甲、乙双方

经协商,就 甲方承租乙方位于大石河部分场地用于停放非法扣留

车辆事宜达成如下条款 :

第一条:租赁标的: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大石河场地约 6200平

方米, (每平方米 0.18元 /天 )。 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00

平方米 (每平方米 1.2元 /天 )。

第二条:租赁期限:2023年 5月 ~上J至 292生年上 几 ~业 日,

租期一年。

第三条:租赁用途 :甲 方租赁乙方的场地,用 于停放暂扣非法

车辆。

第四条:租赁费及服务费的数额以及结算方式:成交金额

95.114 万元。

(1)房屋及场地租金:451140元 ,大写:肆拾伍万壹仟壹佰肆

拾元整。

(2)服务费:雇佣人工服务费 4人每人每年 6万元,总计 24万

元,大写:贰拾肆万元整。

(3)两项共计:69.1140万元 (大 写:陆拾玖万壹仟壹佰肆拾万

元整 )。

上述费用不包括拖车费、施救费、水、电、暖费用按实际发

生量支付,但支付以财政局评审金额为准。

(4)结算方式:按照财政评审最终金额,待财政资金到位后拨

付。

第五条:乙 方权利及义务

1、 乙方向甲方提供现有的场地,乙 方保证有合法的使用权。

ˉ●△

饣
`纟

!

9o■口口

俐

︱
j))J

、±。!1
-■

|



2、 乙方有权收取相应的租金。

3、 在租赁期内,为 了配合甲方有效的工作,根据甲方的工作

要求,乙 方提供保安 4人 ,24小 时驻场负责停场车场地管理。

4、 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进行拖车、开锁、电焊等 (与 相关第

三方关联)行 为,视为甲方行为,乙 方不承担相对应的风险,因

车辆被扣发生的纠纷由甲方直接处理,与 乙方无任何关系。

5、 被扣车辆进入停车场后,由 乙方负责保管,相 关责任均由

乙方负责。

6、 乙方所雇用的人员,应 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雇佣

人员,由 乙方支付人员工资、社保等费用。

7、 乙方提供的车辆、设备、机械、人员,均 由乙方承担所有

费用,所发生的事故、劳动争议等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均 由乙

方承担。

8、 除本合同第四条约定费用外,甲 方不承担因本合同产生的

其他费用。

第六条:甲 方的权利及义务

1,甲 方对该场地拥有使用权。

2.甲 方按时交纳租金。

3.甲 方承担拖车费、施救费、水、电、暖气费。

第七条:合 同的解除:有 下列情况之一,乙 方有权解除合同

1、 未经乙方同意,擅 自将租赁土地抵押给任何第三人的。

2、 未经乙方同意,擅 自改变租赁土地用途或进行违法活动的。

第八条:违约责任 :

本合同签订并生效后,甲 、乙双方应如约履行,如有一方违

约,违约方应对守约方承担租金总额的20%作 为违约金,如给守

约方造成更大损失的,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
每

ξ
氵余
冫

`

〓i
'
 
.
~

'
丶

r
·

〓J'



第九条: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生效后,甲 、乙双方应遵守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如发

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提请房山区人民法院诉讼解

决。

第十条:合 同生效

本合同自签订之 日起生效,遇特殊情况可另签补充协议,与

本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肆份,甲 方贰份,乙 方贰份。

甲方 (

代表 :

联系电

日期p冫弓年

乙方 (

代表 : 9

联系电话

日期:冫29年 r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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